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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持續關連交易

重續佣金支付交易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 4月 3日、 2020年 4月 23日及 2023年 2月 1日之公告，

內容有關本公司與AEON信貸就若干佣金支付交易訂立之總協議。

由於總協議將於 2026年 4月 14日屆滿，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6年 4月 15日，

本公司與AEON信貸訂立重續協議，以按適用於總協議的相同條款及條件，重

續本公告所述有關佣金支付交易的總協議的期限，進一步有效期由 2026年 4月

15日起至2029年4月14日止，為期三年。

於本公告日期，由於AEON信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AEON公司的附屬公司，因此

AEON信貸為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佣金支付交

易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所界定並參考重續協議最高年度上限計算之一項或多項適用

百分比率低於 25%及總代價低於港幣 10,000,000元，重續協議項下之持續關連交

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的申報、公告及年度審閱規定，惟獲豁免遵守

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董事會（包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 (i)重續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包括佣金支付交易）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 (ii)重續協議的條款及其項下擬進

行之交易連同年度上限乃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及 (iii)

重續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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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長島武德先生、久永晋也先生、後藤俊哉先生、猪原弘行先生及横地庸利

先生被視為可能於重續協議中擁有重大權益，彼等須就批准重續協議及其項下

擬進行交易的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 4月 3日、 2020年 4月 23日及 2023年 2月 1日之公告，內

容有關本公司與AEON信貸就若干佣金支付交易訂立之總協議。

由於總協議將於 2026年4月 14日屆滿，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6年 4月 15日，本公

司與AEON信貸訂立重續協議，以按適用於總協議的相同條款及條件，重續本公

告所述有關佣金支付交易的總協議的期限，進一步有效期由 2026年 4月 15日起至

2029年4月14日止，為期三年。

重續協議可於該固定年期屆滿前由任何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不少於 90日之事先書面

通知表明其終止意願而予以終止。待遵守上市規則後，重續協議可按重續協議訂

約方彼此同意之該等條款及條件重續。

重續佣金支付交易

交易性質

根據重續協議，本公司須向AEON信貸支付佣金，以換取AEON信貸向本公司客戶

提供下列融資及方案：

1. 本公司客戶以AEON JUSCO萬事達卡（現稱為AEON萬事達卡信用卡）、AEON

JUSCO VISA卡（現稱為AEON Visa信用卡）、AEON JUSCO JCB卡（現稱為

AEON JCB信用卡）、AEON JUSCO銀聯信用卡（現稱為AEON銀聯信用卡）及各

方可能不時同意的任何其他聯營信用卡於本公司之店舖購物而獲得的賒購信

貸；

2. 本公司客戶於本公司之店舖購買商品及╱或服務而獲得的信用卡分期付款計

劃；

3. 本公司客戶因購物而不時獲得或將獲得的其他支付方案，包括使用任何種類

的信貸、借記、預付及╱或儲值卡或其他由AEON信貸擁有及╱或經營的媒介

或融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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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上文所述的交易產生或附帶或因不時由信用卡或其他媒介或融資產生而向

本公司或其客戶提供之其他相關服務。

定價

本公司就佣金支付交易應向AEON信貸支付之佣金，乃根據AEON信貸提供之賒購

信貸或支付方案產生之銷售額之固定百分比計算，該百分比乃依照所提供的服務

類型及可在雙方公平協商後不時進行修訂。目前經商定的、本公司應付的佣金水

平為相關銷售金額之 0.42%至 3.20%。除非雙方另行協議，佣金支付交易之付款期

為10日。

該等佣金水平（經不時修訂）乃及將由本公司與AEON信貸按公平原則商定。在與

AEON信貸磋商及商定佣金支付交易之佣金水平及其他條款時，本公司考慮由二

名或以上的獨立第三方向本公司提供及╱或作出之類似交易之現行市場佣金水

平，並認為AEON信貸向本公司客戶提供及將予提供的任何附帶服務具有一定優

勢。此外，本公司已就市場上其他獨立第三方所提供的同類服務的收費作出比

較，以確保AEON信貸提供服務之價格及條款不遜於該等由第三方所提供者。

就AEON信貸可能不時提供予本公司客戶之任何其他信貸融資或AEON信貸可能不

時提供予本公司之任何其他相關服務而言，本公司將與AEON信貸於磋商及商定

該等信貸融資或相關服務之佣金水平、費用及╱或收費（視情況而定）及其他條款

時所採用之基準將與上文所述之基準相同。本公司亦將就市場上其他獨立第三方

所提供的同類服務的收費作出比較，以確保AEON信貸提供服務之價格及條款不

遜於該等由第三方所提供者。

年度上限

董事估計，本公司每年就佣金支付交易應付予AEON信貸之最高總額將不會超過

以下之年度上限（「年度上限」）：

財政年度╱期間 年度上限

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12月31日 港幣7,100,000元

2027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港幣9,900,000元

2028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港幣9,900,000元

2029年1月1日至2029年4月14日 港幣2,8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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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出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到 (i)本公司根據總協議於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三

個年度支付予AEON信貸之以往佣金（分別約為港幣10,400,000元、港幣10,500,000元

及港幣9,700,000元）； (ii)本公司之業務計劃；及 (iii)佣金支付交易目前經商定的佣金

費率。

訂立重續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董事相信，AEON信貸提供之多種信用卡及賒購信貸日益受本公司客戶歡迎，其

為本公司客戶提供進一步增值服務，並獲得更多客戶支持。由AEON信貸提供之

其他支付方案及相關服務已為進一步提升銷售額及擴大本公司之客戶基礎提供正

面貢獻，因此，董事預期將由AEON信貸向本公司客戶提供之多項支付方案及相

關服務帶來之銷售額將錄得持續增長。

董事會（包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 (i)重續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包

括佣金支付交易）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 (ii)重續協議的條款及其項下擬進行之

交易連同年度上限乃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及 (iii)重續協

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

由於長島武德先生、久永晋也先生、後藤俊哉先生、猪原弘行先生及横地庸利先

生被視為可能於重續協議中擁有重大權益，彼等須就批准重續協議及其項下擬進

行交易的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上市規則之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由於AEON信貸為AEON公司的一間附屬公司，而AEON公司為本

公司的控股股東，因此AEON信貸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佣金支付交易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所界定並參考重續協議最高年度上限計算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

分比率低於 25%及總代價低於港幣10,000,000元，重續協議項下之持續關連交易須

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的申報、公告及年度審閱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

東批准規定。

有關訂約方之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於香港及中國經營百貨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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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ON信貸之主要業務為提供消費者金融服務，包括發行信用卡，並提供個人貸

款融資、付款處理服務、保險代理及經紀業務以及小額信貸業務。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AEON公司」 指 AEON Co., Ltd.，於日本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

發行股份於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

「AEON信貸」 指 AEON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佣金支付交易」 指 根據重續協議，本公司與AEON信貸不時將予訂立之

交易；據此，本公司將就本公司客戶利用AEON信貸

不時提供之賒購信貸（包括但不限於AEON信貸發出

之多種信用卡，即AEON JUSCO萬事達卡（現稱為

AEON萬事達卡信用卡）、AEON JUSCO VISA卡（現稱

為AEON Visa信用卡）、AEON JUSCO JCB卡（現稱為

AEON JCB信用卡）、AEON JUSCO銀聯信用卡（現稱

為AEON銀聯信用卡）及各方可能不時同意的任何其

他聯營信用卡及AEON信貸提供及可能提供之分期信

貸融資、其他信貸融資、其他支付方案及其他相關服

務而作出之購買向AEON信貸將支付佣金

「本公司」 指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持續關連交易」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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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總協議」 指 本公司與AEON信貸於 2005年 4月 15日就若干佣金支

付交易訂立之協議，經日期分別為 2008年 4月 14日、

2011年 4月 15日、 2014年 4月 16日、 2017年 4月 13日、

2020年4月3日及2023年2月1日的重續協議重續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重續協議」 指 本公司與AEON信貸於 2026年 4月 15日訂立之協議，

將總協議重續3年，進一步有效期由2026年4月15日起

至2029年4月14日止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港幣」 指 港幣，香港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主席

後藤俊哉

香港，2026年4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長島武德先生及久永晋也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後藤俊哉

先生、猪原弘行先生及横地庸利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水野英人先生、沈詠婷

女士及黃美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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